
附件4

2026年自治区本级部门整体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部门名称
及代码

隆德县人民法院025001

部门职责
绩效目标

1、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政法经费分类保障暂行办法》的通知》（财政（2015）491号）、《自治区党
委办公厅 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政法机关公用经费保障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宁党
办【2010】74号）的要求我单位设立法院业务费项目，包括办案经费和装备经费,主要用于保障我院审判执
行业务活动的正常开展和办案装备的购置。
2、根据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法院 检察院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办法》的通知 （宁政法【2022】46
号） 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法院 检察院司法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办法》的通知 （宁政法【2022】
45号）的要求，我院设立隆德县人民法院聘用制书记员及司法警务辅助人员经费项目，以保障这部分干警
的工资奖金津补贴的发放及社会保险的核缴。
3、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推进单位资金预算指标核算管理改革工作的通知》宁财
便函【2022】1809号的要求，我单位设立隆德县人民法院干警工资保障等实有资金账户项目，主要用于保
障单位干警代扣工资奖金津补贴社会保险的核缴、聘用制辅警及书记员工资发放、以前年度诉讼费退回、
驻村人员补贴以及其他单位转入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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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性绩效目标 部门预算绩效目标
部门
指标值

预算执行
绩效目标

结转资金
2025年底以前结转资金
全部编入2026年部门预

算

编入2026年部门预算的结转
资金占部门实际全部结转资

金的百分率
100%

结余资金
2025年底以前结余资金

全部申报上缴财政

上缴（包括收回）2025年底
以前结余资金占部门实际全

部结余资金的百分率
100%

预算调剂

2026年执行中不发生预
算科目调剂

2026年执行中发生预算科目
调剂资金占部门预算的百分

率
≤2%

2026年执行中不发生预
算级次调剂

2026年执行中发生预算级次
调剂资金占部门预算的百分

率
0

2026年执行中不发生预
算追加

2026年执行中发生预算追加
资金占部门预算的百分率

≤3%

绩效目标调整
发生预算调剂的，绩效

目标也要同步调整
调整绩效目标对应资金额占

预算调剂的百分率
100%


